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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

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校舍安全

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，各高等学校、

区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中小学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校园

安全的决策部署，加强学校校舍安全管理，提高防震减灾能力，

实现校舍安全达标，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

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实施意见

的通知》《全区教育系统“忠诚保平安 喜迎二十大”校园安全大

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》《2022 年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点》

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学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通

知》等相关要求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牢固树立校舍安全责任意识

校舍安全关系广大师生生命安全，社会关注度高、影响面广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校舍安全工作，

明确要求“把校舍建成最牢固、最安全、最让家长和群众放心的

建筑”。保障校舍安全是坚持以人为本，落实国家和自治区防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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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灾总体部署的必然要求。各地各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充

分认识校舍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坚持“人民至上、

生命至上”的理念，牢固树立“危房不住人，住人无隐患”的思

想，按照“谁主办、谁负责、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严格落

实校园安全属地主体责任和部门责任，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

细致的作风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，确保把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放在

各项工作的首位，扎实做好校舍安全保障工作。各地各校是保障

学校校舍安全的责任主体，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、负总责，分管

负责人具体抓，坚持问题导向、压实工作责任、穷尽问题隐患，

紧盯消除和杜绝危房工作，对标对表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，落实

校舍安全保障资金，切实把保障学校校舍安全的各项任务落实到

位。

二、健全完善隐患排查机制

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校舍安全年检制度、校舍安全预警机

制、校舍安全信息通报公告制度、校舍安全隐患排除机制、校舍

安全项目管理制度、校舍安全责任追究制度。要突出抓好不安全

校舍场址和校舍建筑、抗震设防不达标校舍的排查、鉴定和维修

加固，及时发现隐患、整治隐患、消除隐患。各地各校主要负责

人要切实履行好“第一责任人”职责，将校舍安全管理工作纳入

年度重要议事日程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充分运用校舍管理信息系统，

全面、准确、细致地掌握校舍基本信息，根据校舍情况及时录入

校舍信息管理系统，加强数据更新维护，确保数据的严肃性、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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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性和实效性。同时，要进一步加强校舍安全隐患排查登记、报

告和预警工作，建立安全台账，及时监测、维修改造和管理校舍，

坚决杜绝安全隐患。要将校舍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纳入教育督导内

容，按照“边查边改、立查立改”的原则，建立问题隐患和制度

措施“两个清单”，制定时间表、路线图，限期整改、对账销号，

强化人防、物防、技防措施，全力保障师生安全。

三、定期开展校舍安全排查整治

各地各校要紧密结合教育事业发展、防灾减灾、校舍建设等

重点工作，落实好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，积极联合相关部门严

格按照校舍安全建设规范和标准，于每年 4月底开始，对现有校

舍进行“拉网式”“地毯式”排查整治，“不漏一校，不少一舍”，

及时消除学校校舍安全隐患。本次排查重点对于以前年度已维修

加固和实施结构性改造的校舍安全排查工作必须委托专业机构

进行鉴定，出具鉴定报告；其他校舍经排查后需鉴定的，委托专

业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；对其他用途建筑改建、改用为

学校校舍的房屋要抓紧排查，经鉴定不符合抗震设防安全要求

的，要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加固。新建校舍要严格执行基本建设标

准，确保新建校舍全部符合抗震设防和国家综合防灾要求。对经

排查鉴定存在安全隐患、影响安全使用的校舍，要按照“一校一

案、一楼一策”的原则，及时排除安全隐患。对经鉴定为 D级危

房的要立即拆除，属于 C级危房的要及时加固维修。民办学校、

校外培训机构要与公办学校同步实施，统筹推进。同时，要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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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弃、闲置校舍管理，对废弃、闲置校舍要做好封闭管理并张贴

安全警示标语，防止外人进入发生安全事故。要做好部分校舍固

定资产权属归教育部门管理，但暂由其他部门（机构）管理使用

的校舍安全权责划分等工作，防止此类校舍安全事故牵涉学校工

作。

四、认真落实校舍安全教育

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国家教学计划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和

课程，充分利用新生入学教育、安全知识讲座、防灾减灾日等多

种宣传教育形式，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，定期开展灾害风

险基本知识和防范应对技能宣传教育，普及自救互救基本常识和

技能。要在学校特定区域设置安全橱窗或专栏，在校舍楼梯、走

道等显著位置张贴安全警示标语。要统筹考虑洪涝、泥石流、山

体滑坡、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，不断健全完善“看得懂、记得住、

学得会、用得上”的校舍安全应急预案，每学期至少开展 1次防

灾减灾知识教育和逃生避险演练，使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成为学

校常态工作，培养师生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，掌握应急避险技能，

全面提高师生防灾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。

五、严格执行常态化检查备案制度

各地各校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

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》《宁夏回族

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

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》要求，每年 7月 15 日前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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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舍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及校舍维修加固情况，经单位主要负责人

审定签字后，报送自治区教育厅备案，确保排查整治工作落实到

位。

六、着力抓好排查整治工作

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及时成立“校舍安全百日行动”工作领

导小组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校舍安全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实施方案，

建立健全责任到人、分工明确、及时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，扎实

开展“大排查、消盲点、大整治、除隐患”行动，确保责有人负、

事有人干、如期完成。各地各校要将实施方案于 5月 30 日前报

送教育厅备案，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分别于每月 10 日前专题报送。

附件：全区校舍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统计表

自治区教育厅

2022 年 5 月 11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